附件1

乡镇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表
	收费类型
	序号
	收费
项目
	定价
方式
	收费标准
	收费对象
	备注

	服务性收费
	1
	校内课后服务费
	政府指导价
	乡镇公办学校：80元/生·月。

	乡镇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愿参加校内课后服务的非寄宿制学生
	1.校内课后服务费指学校下午放学后至当地正常下班时间期间，由学校按规定提供或组织的校内课后服务。
2.学校必须作为收费主体，按规定程序开展校内课后服务。
3.学校不得以代收费名义收取课后服务费。

	
	2
	午间住宿费
	政府指导价
	乡镇公办学校：50元/生·月。（学校可在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前提下根据各自条件自行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乡镇非寄宿制公办义务教阶段学校午间在校住宿的学生
	1.非寄宿制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安排学生在宿舍休息并实施有效管理，可以收取午间住宿费。
2.学校提供午间住宿的宿舍应具备卫生、消防安全等条件。
3.学校对寄宿生不得另行收取午间住宿费。
4.收取的午间住宿费已包含水电及空调使用费，学校不得另行收取。

	
	3
	特殊教育护理费
	政府指导价
	县（区）属公办学校特殊教育护理费收费标准由县（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县（区）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受特殊护理的学生
	目前我区有一所提供特殊教育护理的学校，因该项费用由区残联统筹拨付至学校，且我局尚未收到定价申请，暂未制定标准。

	
	4
	伙食费
	自主定价
	由学校根据非营利原则据实结算。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校就餐学生
	对自愿入伙的学生收取。

	代收费
	1
	教辅材 料费
	-
	由学校据实代收，不得营利。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
	自治区新闻出版、教育等主管部门规定的目录范围内教辅材料。

	
	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
	由学校据实代收，不得营利。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
	受职能部门委托，为在校学生代收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收费按照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备注：各乡镇学费和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的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项目按本通知规定执行，服务性收费标准由学校严格按照非营利性原则制定，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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